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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志军编写的这本《共同犯罪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之一。
该书对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任意共犯和必要共犯、事前共犯和事中共犯、简单共犯和复杂共犯、一
般共犯和特别共犯、共同犯罪适用中的其他问题等内容做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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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对没有聚众的一方是否一概不能计算在“众”之内，以聚众斗殴罪论处？
笔者认为，应当区分几种情况具体分析：一是没有聚众一方只是被动地实施正当防卫行为的，则依正
当防卫的有关规定处理，自然不能计算在“众”之内，以聚众斗殴罪论处。
即使防卫过当，也不能以聚众斗殴罪的共犯论处，而只能以其他犯罪论处。
二是没有聚众的一方的某一人或二人逞能，积极地接受对方多人的斗殴挑战，双方因而发生斗殴的。
未聚众方积极参加斗殴的，也应计算在“众”之内，可以构成聚众斗殴罪。
总之，聚众斗殴要求有首要分子，但不要求双方都有首要分子，另一方积极参加的，也有可能构成聚
众斗殴罪。
　　（三）聚众犯罪的犯罪主体　　1.犯罪主体的类型　　聚众犯罪的参加者，可以分为首要分子、
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三类。
　　（1）首要分子。
根据《刑法》第97条的规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
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是指聚众犯罪中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
组织者，是指在聚众犯罪中起发起、召集、串联他人作用的人；策划者，是指为聚众犯罪活动献计献
策的人，或首先提出犯罪意图的人；指挥者，是指在犯罪中起带头作用、表率作用的人员或指挥其他
人如何具体实施的人，通常在犯罪人之中具有一定威信、起坐镇作用。
在幕后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不论其是否直接实施聚众之目的行为，都应认定为首要分子。
首要分子的人数既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
对于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应对其组织、策划、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
　　（2）积极参加者。
积极参加者，是指在聚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或者在聚众犯罪中直接导致加重后果（如聚众斗殴中直接
致死、致伤他人）者。
积极参加，表明犯罪人参与犯罪时具有积极、主动的主观故意；在客观上表现在为参与聚众犯罪而积
极地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或提供其他帮助，或者临时纠集在一起主动、积极地实行聚众之目的行为，
其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体现在聚众犯罪过程中的每个阶段。
对那些被动消极、被胁迫的参加者，不能以“积极参加者”论。
在聚众及准备实行目的行为过程中行为积极并起重要作用的，不论其是否直接实行聚众之目的行为，
均应认定为积极参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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